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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大连市中小学教师
教育技术能力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区市县教育局，开发区教育卫生局，市教育局局属学校：
     根据教育部《关于启动实施全国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建设计划的通知》（教师[2005]5号）和辽宁省教育厅制订的《辽宁省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建设实施方案》（辽教发[2005]145号）精神，市教育局决定从2006年起利用两至三年时间对全市中小学教师进行教育技术能力培训工作，现将市教育局制订的《大连市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建设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二OO六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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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建设实施方案
为了贯彻落实教育部、省教育厅部署的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建设的工作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宗旨和意义
  组织实施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建设，是贯彻落实《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实现普及教育信息技术向全面提升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应用能力的战略性转移，是实现现代教育观念与教师的教育行为整合、现代教育技术与教师的学科教学整合的必然选择，也是配合全省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实施，加速提高我市中小学教师队伍素质，特别是提高农村地区中小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迫切需要；更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建设专业化教师队伍，提高教育质量的必然要求。
二、目标和任务
1、主要目标
    依据《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试行）》，建立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培训和考试认证制度，形成全市统一规范的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水平培训和考试认证体系；在“十一五”期间，利用多种途径和手段，组织中小学教师完成不低于50学时的教育技术能力培训，并通过国家考试，有效提高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应用能力。
2、主要任务
（1）依据教育部《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培训大纲》，依托市、区市县两级培训基地，有计划、分步骤地开展教师教育技术培训工作。按照《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水平考试大纲》和考核办法，分期、分批组织全市广大教师参加国家统一组织的教育技术能力水平考试。
（2）积极研究和探索与教师教育技术培训、考试相关的配套政策，逐步将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水平证书与教师资格认证、再认证、教师技术职务聘任制度，以及教师职称晋升条件挂钩，形成促进中小学教师积极参加教育技术培训及考试，不断提高教育技术能力水平的有效机制。
（3）依据教育部《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培训大纲》，以国家、省培训资源为主，组织力量研究开发具有我市特色的教师教育技术培训优质资源。
三、培训基地
建立市、区市县两级培训基地，一级培训基地建在大连教育学院，负责市级骨干教师和市教育局属学校教师的培训，指导县级培训基地的培训工作；区市县培训基地建在区市县教师进修学校，为二级培训基地，负责本地区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的培训,指导学校的培训工作;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全员培训的主要基地是教师任职的学校,任职学校的校长是全员培训的第一责任人,应为教师参加培训提供必要的学习条件。
各级培训基地还应负责参加本级培训教师的档案材料管理。
四、培训考核对象
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及各级教师进修院校的教学人员（基础教育研训教师）、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均应参加教育技术能力的培训。截止2010年12月31日，中小学男不满45周岁，女不满40周岁的教师均应接受教育技术能力中、高级培训考试。
五、培训内容及考核标准
培训内容依据《中小学教学人员（初级）教育技术能力培训大纲》，考核标准统一执行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试行）》。
六、考核与管理办法
我市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培训考核，按照“突出骨干，分类指导，分级培训，统一考核”的模式运作，省教育厅将统一组织全省中小学教师参加国家教育技术能力水平等级考试。按省教育厅的部署，市、区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和培训基地具体实施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培训考试、考核、学籍管理、学分登录工作。参加国家统一考试合格者，将获得由教育部监制，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印制的教育技术水平等级证书。凡取得初级、中级和高级证书者获得的学分计入“十一五”期间继续教育学分。
七、 保障措施
1、加强领导，统一组织，分工合作，严格管理。市成立大连市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简称领导小组）负责培训工作的统筹规划、组织实施与管理。各区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和两级培训基地负责本地区培训工作的具体实施。教育行政部门要充分调动相关部门的积极性，发挥各自的优势，分工合作，形成合力，充分利用“人网”、“天网”、“地网”等多种途径，共同推进方案的实施。
2、加大经费投入力度，多渠道筹措培训经费。切实加大教师培训经费的投入力度，要按照有关要求，建立健全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教师培训经费的投入机制，切实保障本方案的贯彻落实。根据我市实际，拟争取实行以政府投入为主，学校和教师个人分别承担部分费用的培训经费筹措办法。 

3、进一步加强培训基地建设。教育行政部门要严格按照省教育厅关于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培训基地的条件与要求，构建教师公共学习平台和支持服务体系，建设合格的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培训基地，以适应新一轮教师新技术培训的需要。领导小组依据培训基地建设标准，对所有的培训基地进行评估和认定。
